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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22332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药品市场监督司关于做好对明传电报(国食药监电[2006]4

号)落实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（食药监市函[2006]77号）各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药品监督管理局）

： 按照我局明传电报（国食药监电[2006]4号）的精神，以及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对明传电报（国食药监电[2006]4号）具体

工作的通知》（食药监市函[2006]74号）的要求，现就做好对

有关涉案药品的销售、使用的控制及追查工作的相关要求紧

急通知如下： 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本

着对人民用药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严格按照我局明传电报

（国食药监电[2006]4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对明传电报（

国食药监电[2006]4号）具体工作的通知》（食药监市

函[2006]74号）的要求，认真做好相关产品的控制和追查工作

。 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对本辖区内每个药品经营企业和

医疗机构销售、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药品的

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并做好相关药品的控制及追查工作。 各

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查到涉及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

生产的药品流到本辖区外的，都应按照我局《案件协查管理

办法》的有关要求通知对方做好协查工作。 各级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在做好相关产品的控制和追查的同时，还要做好相关

情况的信息登记工作，内容包括：查清辖区内经营企业销售

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药品的品种、批次、数量、



流向和控制情况，查清辖区内医疗机构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

药有限公司生产药品的品种、批次、数量和控制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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